附件2

重庆市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常设项目

调整（变更）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

目

基

本

情

况
	项目名称
	

	
	活动周期（年）
	

	
	主办单位
	

	
	承办单位
	

	
	协办单位
	

	
	评选范围
	

	
	参评总数
	集体      个
	个人      名

	
	表彰名额
	集体      个
	个人      名

	
	表彰比例（%）
	集体：    %
	个人：    %

	
	奖励方式
	□精神奖励         □物质奖励

	
	奖金标准
	集体       元
	个人        元

	
	经费来源、

奖励总金额
	

	调整或变更事项
	


注：项目基本情况根据原批准的内容如实填写。

	相关职能部门（业务主管单位、业务指导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）意见
	年    月   日

	登记管理机关意见
	年    月   日

	市表彰协调办意见
	年    月   日

	市表彰协调小组意见
	年    月   日

	市委、市政府意见
	年    月   日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
— 2 —

— 3 —


